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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工程进度款支付

12.4.1 付款周期

关于付款周期的约定：本工程进度款分工程费（含管配件、不含设备）、设备费（不含管配件）

两块内容，分别支付： （一）工程费（含管配件、不含设备） 工程进度款的支付：每月验工计价，支

付 80%当月完成工程量，累计支付至合同价的 80%，其中工程 费用的预付款抵扣，预付款从业主向承包

人支付的付款中回收；完工验收完成且新增固定资产（暂估 值）入账后支付至合同价的 90%，通过审价

后支付至结算审定价的 97%；缺陷责任期满、通过备案制验收 且审计结束后支付尾款； （二）设备费

（不含管配件）的支付按以下方式执行： （1）经发包人与监理人批准，承包人与设备供货商签署了设

备供货技术协议后，支付至投标报价 工程量清单中相应设备价格的 50%； （2）货到现场、通过发包人

和监理人的开箱验收，并提交了相关资料和发票后，支付至投标报价 工程量清单中相应设备价格的 70%；

（3）承包人完成相应设备的安装、单机调试及合同约定的其他伴随服务，通过发包人与监理人的 验

收，并提交了相关资料和发票，支付至投标报价工程量清单中相应设备价格的 80%； （4）完工验收完成

且新增固定资产（暂估值）入账后支付至投标报价工程量清单中相应设备价格 的 90%； （5）通过审价

后支付至结算审定价的 97%； （6）缺陷责任期满、通过备案制验收且审计结束后支付尾款。 本项目建

设资金来源为“城市维护资金”，发包人将根据建设资金到位情况支付工程款。 进度款的支付期限：收到

符合要求的付款申请书及相关资料且城维资金拨付后 28 日历日内。 发、承包双方确认的调整工程价款

（包括索赔与现场签证费用）作为追加（减）合同价款与工程进 度款同期支付，最高支付至审核价的 70%，

结算完成前累计工程款的支付不超过合同价。 承包人在每期验工计价上报时，除按上述约定进行计量计

价外，还须根据实际用工情况单独、足额 申报当期的劳务费。发包人确定当期验工计价支付数后，优先

将承包人申报的当期劳务费全额汇入其农 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剩余支付数汇入其工程款资金监管账户。

如当期经发包人核定的验工计价支付数不足以支付当期承包人申报的劳务费时，发包人将当期核定 的

验工计价支付数全额汇入承包人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承包人须在其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中自行将差 额

部分补足；如根据合同约定或工程实际进度，当期不进行验工计价的，承包人仍须向发包人如实申报 当



上海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电子招标应用文本

期劳务费，并在其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中自行补足。 承包人在交工验收前的最后一次验工计价时，应根

据本工程实际用工情况将本工程的劳务费余额全 额申报（如经发包人核定的该期验工计价支付数不足以

支付乙方申报的劳务费的，乙方须在其农民工工 资专用账户中自行将差额部分补足），确保在工程交工

验收时，本工程全部劳务费发放完毕，专用账户 中的工资全部结清销户。

12.4.2 进度付款申请单的编制

关于进度付款申请单编制的约定：/。

12.4.3 进度付款申请单的提交

（1）单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每月 25 日，承包人将已完工程量报告至工程师。

（2）总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3）其他价格形式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12.4.4 进度款审核和支付

（1）监理人审查并报送发包人的期限：/。

发包人完成审批并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的期限：/。

（2）发包人支付进度款的期限：/。

发包人逾期支付进度款的违约金的计算方式：/。

12.4.6 支付分解表的编制

2、总价合同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

3、单价合同的总价项目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

13. 验收和工程试车

13.1 分部分项工程验收

13.1.2 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验收时，应提前 48 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求。

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72 小时。

13.2 竣工验收

13.2.2竣工验收程序

(6)关于竣工验收程序的约定：另行约定。

(7)发包人不按照本项约定组织竣工验收、颁发工程接收证书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

13.2.5移交、接收全部与部分工程


